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府责任分担办法》的通知

玉政办发〔2024〕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玉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府责任分担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月10日

玉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府责任分担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施后，为进一步明确我市市本级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企业养老保险收支责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府责任分担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22〕35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以自治区作为一个基金统筹区，按照“统一收支、分级负责、权责对应、合理分担”的原则，建立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自治区、市、县（市、区）三级政府责任分担机制。
第三条  玉林市合理确定企业养老保险收支市本级、县（市、区）人民政府分担责任，督促各级人民政府积极落实自治区下达的企业养老保险工作目标任务，健全全市企业养老保险工作激励约束机制。玉林市各级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企业养老保险政策，扩大企业养老保险覆盖面，完成企业养老保险费征缴计划，按要求落实责任分担资金，按时足额发放本地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第二章  责任分担
第四条  企业养老保险收支责任包括养老金调标补助责任、企业养老保险费短收弥补责任、自行出台或违规执行政策导致基金减收增支弥补责任、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缺口责任以及其他支出责任。
第五条  养老金调标补助责任是指市本级、县（市、区）按照中央、自治区统一部署和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的要求，对本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标新增支出安排财政补助的责任。当年养老金调标补助资金计入下年同级财政补助资金基数。养老金调标补助金额根据当年本地参与调标的企业退休人数和全区人均调标水平计算。市本级养老金调标补助由自治区、市本级按6∶4比例分担；城区养老金调标补助由自治区、城区按6∶4比例分担；县（市）养老金调标补助由自治区、县（市）按8∶2比例分担。
计算公式为：
市本级、县（市、区）应承担的当年养老金调标补助金额=市本级、县（市、区）当年参与调标的企业退休人数×全区当年月人均调标水平×12×补助比例×分担比例。
其中：县（市）当年参与调标的企业退休人数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定,市本级、城区当年参与调标的企业退休人数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定的市本级（含城区）人数进行分解；全区当年月人均调标水平根据中央批复文件确定；补助比例按5%执行，根据中央、自治区规定适时调整。
第六条 企业养老保险费短收弥补责任是指除中央和自治区政策调整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外，我市对未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年度企业养老保险费征缴计划的短收部分予以弥补的责任。
自治区下达我市年度企业养老保险费征缴计划后，市税务局牵头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及时将全市年度征缴计划分解下达各县（市、区），各县（市、区）实际征缴收入低于征缴计划98%的部分为短收，弥补责任由存在短收的县（市、区）相应承担。计算公式为：
存在短收的县（市、区）责任分担金额=自治区核定我市承担的短收弥补责任总额×〔该县（市、区）短收额/全市存在短收的县（市、区）短收额之和〕。
第7条  自行出台或违规执行政策导致基金减收增支弥补责任是指市本级、县（市、区）违反中央和自治区统一规定，自行出台或违规执行政策导致基金减收增支的弥补责任。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及广西税务局按中央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核定的基金减收增支弥补责任，由相应的地区全额承担。
第8条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缺口责任是指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对全市基金当期收支缺口的弥补责任。责任分担计算公式为：存在基金当期收支缺口的县（市、区）责任分担金额=全市基金当期收支缺口责任总额×〔该县（市、区）基金当期收支缺口/全市存在基金当期收支缺口的县（市、区）基金当期收支缺口之和〕。
其中：全市基金当期收支缺口责任总额由自治区核定。
县（市、区）基金当期收支缺口=（基本养老金支出+丧葬抚恤补助支出+转移支出+其他支出）-（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转移收入+其他收入）-（养老金调标补助责任+养老保险费短收弥补责任+自行出台或违规执行政策导致基金减收增支弥补责任）。
第9条  自治区按政策确定的其他应由我市分担的责任。如能明确责任的，由相应县（市、区）全额承担；不能明确的，则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根据实际情况另行文报市人民政府确定。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以上第六、七、八、九条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以县（市、区）为单位，核定相应县（市、区）的分担责任。市本级参照城区进行责任分担。
第三章  资金安排及上解
第十一条  市本级、各县（市、区）责任分担资金通过同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第十二条  市本级、各县（市、区）当期应落实的责任分担资金，通过相应年度自治区与市县及市与市管县、城区财政年终结算专项上解自治区。
第四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三条  市本级、各县（市、区）要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强化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促进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持续健康发展。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以市本级、县（市、区）为单位进行考核，合理确定考核指标，重点考核规范政策、加强扩面征缴、规范支出管理以及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等履职情况，对考核结果好的地区进行通报表扬并按相关规定予以激励，对考核结果较差的地区进行约谈、通报。
第十四条  市本级、各县（市、区）应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稽查等工作。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和绩效评价，确保基金安全。违规使用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以及《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收统支模式下各级政府责任分担办法〉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30号）同时废止。　　
此前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中央和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